
賬項附註                   
 

1

賬 項 附 註 
 

1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 

 

(a)  遵 例 聲 明  

 

本 賬 項 已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所 頒 布 的 所 有 適 用 的《 香 港 財 務 

報 告 準 則》 ( 包 括 所 有 適 用 的《 會 計 實 務 準 則 及 解 釋 》) 、 香 港 公 

認 會 計 原 則 及 香 港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， 並 依 據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

所 有 限 公 司 頒 布 之 《 監 管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》 所 適 用 的 資 料 披 露 條 
文 編 製 。 本 集 團 現 正 採 用 的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概 述 如 下 。  

 
(b)  賬 項 編 製 基 準  

 

除 了 若 干 證 券 投 資 以 公 允 價 值 列 賬 外 ， 賬 項 的 計 算 基 準 為 歷 史 

成 本 會 計 法 。 有 關 詳 情 載 於 下 文 所 述 之 會 計 政 策 。  

 
(c)  附 屬 公 司 及 被 控 制 公 司  

 

根 據 香 港 《 公 司 條 例  》， 附 屬 公 司 是 指 一 家 本 集 團 直 接 或 間 接 

持 有 其 過 半 數 已 發 行 股 本 ， 或 控 制 其 過 半 數 投 票 權 ， 或 控 制 其 

董 事 會 組 成 之 公 司 。被 控 制 之 附 屬 公 司 是 指 那 些 本 集 團 直 接 或 

間 接 地 控 制 其 財 務 及 經 營 決 策 ， 從 而 由 其 業 務 中 獲 取 利 益 之 機 

構 。  

 

綜 合 賬 項 包 括 本 集 團 所 投 資 的 被 控 制 之 附 屬 公 司 的 賬 項 。 然 

而 ， 如 購 入 及 持 有 其 股 本 只 是 為 了 可 於 不 久 的 將 來 出 售 ， 或 該 

公 司 的 營 運 受 到 長 期 及 嚴 重 之 限 制 ， 以 致 其 調 動 資 金 到 本 集 團 

的 能 力 受 到 重 大 的 削 弱 者 則 除 外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本 集 團 於 該 公 

司 的 投 資 則 按 公 允 價 值 入 賬 ， 而 確 認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的 方 法 則 與 

載 於 下 文 附 註 1(q) 其 他 證 券 投 資 的 相 同 。  

 

集 團 內 各 公 司 之 間 的 一 切 重 大 交 易 及 結 餘， 均 於 編 制 綜 合 賬 項 

時 予 以 抵 銷 。  

 

於 附 屬 公 司 之 投 資 乃 按 成 本 減 去 減 值 損 失 在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表 入 

賬 ﹙ 見 下 文 附 註 1 (r) ﹚ 。 然 而 ， 如 購 入 及 持 有 其 股 本 只 是 為 了 

可 於 不 久 的 將 來 出 售 ， 或 該 公 司 的 營 運 受 到 長 期 及 嚴 重 之 限 

制 ， 以 致 其 調 動 資 金 到 本 公 司 的 能 力 受 到 重 大 的 削 弱 者 則 除 

外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對 該 公 司 的 投 資 則 按 公 允 價 值 入 賬 ， 而 確 認 

公 允 價 值 變 動 的 方 法 則 與 載 於 下 文 附 註 1(q) 其 他 證 券 投 資 的 相 

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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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(續) 

 

(d)  商 譽 

 

收 購 附 屬 公 司 所 產 生 之 正 商 譽 代 表 收 購 成 本 超 出 本 集 團 應 佔 可 

識 別 資 產 及 負 債 之 公 允 價 值 的 數 額 。 

 

於 二 ○ ○ 一 年 一 月 一 日 前 就 收 購 所 產 生 之 正 商 譽 於 儲 備 中 撇 

銷 ， 並 根 據 其 於 損 益 表 確 認 之 減 值 損 失 而 下 調 ﹙見 下 文 附 註 1 
(r) ﹚ 。  

 

於 二 ○ ○ 一 年 一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就 收 購 所 產 生 之 正 商 譽 會 於 損 益 

表 中 按 其 估 計 可 使 用 之 年 限 以 直 線 法 提 撥 ， 並 以 成 本 減 累 計 攤 

銷 及 減 值 損 失 ﹙ 見 下 文 附 註 1 (r) ﹚列 載 於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。  

 
對 於 年 內 出 售 的 被 控 制 之 附 屬 公 司 ， 其 有 關 而 尚 未 在 損 益 表 中 

攤 銷 或 當 作 本 集 團 儲 備 變 動 的 購 入 商 譽 ， 會 於 出 售 當 年 計 入 出 

售 產 生 之 損 益 內 。 

 
(e)  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及 其 折 舊  

 

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乃 按 成 本 減 累 計 折 舊 及 累 計 減 值 損 失﹙見 下 

文 附 註 1 (r) ﹚ 入 賬 。 成 本 包 括 材 料 、 人 工 、 適 當 比 例 之 運 作 費 

用 以 及 因 購 置 、 建 造 或 生 產 該 等 需 長 時 間 方 可 投 入 擬 定 用 途 之 

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而 直 接 產 生 之 借 貸 成 本 。 當 中 包 括 香 港 會 計 

師 公 會 頒 布 的 《 會 計 實 務 準 則 》 第 二 十 八 條 「 撥 備 、 或 然 負 債 

及 或 然 資 產 」 所 規 定 的 拆 卸 及 移 除 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與 還 原 舊 

址 之 估 計 成 本 中 被 確 認 為 撥 備 的 部 分 。 

 

折 舊 準 備 乃 以 維 持 網 絡 及 有 線 電 視 系 統 全 面 營 運 所 需 設 備 之 成 

本 為 基 礎 ， 按 該 等 資 產 估 計 為 五 至 二 十 年 不 等 之 可 使 用 年 限 所 

確 定 之 折 舊 率 ， 以 直 線 法 提 撥 ， 並 根 據 擴 展 期 內 適 用 之 擴 展 期 

基 數 作 出 調 整 。 擴 展 期 是 指 由 一 九 九 三 年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首 次 賺 

取 用 戶 收 入 起 計 ， 直 至 達 到 預 定 用 戶 人 數 或 一 九 九 六 年 十 二 月 

三 十 一 日 兩 者 較 早 者 為 止 。 擴 展 期 已 於 一 九 九 六 年 十 一 月 三 十 

日 達 到 預 定 的 用 戶 人 數 時 結 束 。 其 他 資 產 之 折 舊 準 備 則 以 其 成 

本 為 基 礎 ， 按 其 估 計 為 二 至 四 十 年 不 等 的 可 使 用 年 限 所 確 定 的 

折 舊 率 ， 以 直 線 法 提 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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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(續) 

 

(e) 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及 其 折 舊 (續) 

 

用 以 計 算 折 舊 之 主 要 折 舊 年 率 如 下 ：  

 

網 絡 、 解 碼 器 、有 線 調 制 解 調 器 及  

     電 視 製 作 系 統 

 

5% 至 50%
傢 具 、 裝 置 、 其 他 設 備 及 汽 車  10% 至 33.33%
租 賃 土 地  40 年 或 土 地 未 屆 滿 

租 期 

( 以 較 短 者 為 準 ) 
樓 宇   2.5%
租 賃 物 業 裝 修  8.33%

 
(f) 節 目 製 作 成 本 

 
(i) 備 用 節 目  

 

備 用 節 目 包 括 於 本 集 團 電 視 頻 道 播 放 之 代 製 節 目 及 就 特 許 

協 議 採 購 之 節 目 的 播 放 權 ， 以 及 用 於 特 許 協 議 之 代 製 節 

目 。  

 

播 放 權 按 成 本 減 累 計 攤 銷 及 減 值 損 失 ﹙ 見 下 文 附 註 1(r) ﹚ 

入 賬 ； 攤 銷 則 根 據 特 許 期 或 日 後 估 計 播 放 次 數 按 加 速 法 計 

入 損 益 表 中 。 節 目 採 購 後 的 有 關 支 出 在 發 生 時 確 認 為 費 

用 。  

 

用 於 特 許 協 議 之 代 製 節 目 的 成 本 包 括 直 接 及 間 接 製 作 費 

用 ， 並 以 攤 銷 後 成 本 與 可 變 現 淨 值 兩 者 中 較 低 者 入 賬 。 成 

本 乃 根 據 每 齣 節 目 當 年 收 入 與 管 理 層 預 測 該 節 目 能 產 生 的 

所 有 收 入 之 比 率 攤 銷 。  

 
(ii) 現 場 直 播 節 目 

 

現 場 直 播 節 目 包 括 第 三 方 接 收 節 目 ， 於 播 放 時 計 入 損 益 表 

中 。 預 付 或應 付 節 目 製 作 成 本 乃 適 當 地 確 認 為 預 付 賬 款 或 

應 付 賬 款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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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(續) 

 

(f) 節 目 製 作 成 本 (續) 
 
(iii) 自 製 節 目 

 
自 製 節 目 主 要 包 括 於 製 作 後 短 期 內 播 放 之 新 聞 、 紀 錄 影 片 

及 一 般 娛 樂 節 目 。 因 此 ，自 製 節 目 之 成 本 在 發 生 時 撇 銷 。 

 
(g) 存 貨 

 

存 貨 以 成 本 與 可 變 現 淨 值 兩 者 中 較 低 者 入 賬 。 成 本 乃 按 加 權 平 

均 基 準 計 算 ， 並 包 括 所 有 採 購 成 本 、 加 工 成 本 、 運 輸 成 本 及 令 

存 貨 達 致 現 狀 之 成 本 。 可 變 現 淨 值 則 由 本 集 團 根 據 存 貨 之 預 計 

重 置 成 本 扣 除 廢 棄 撥 備 予 以 釐 定 。  

 
(h) 現 金 及 現 金 等 價 物 

 

現 金 及 現 金 等 價 物 包 括 銀 行 結 存 及 現 金 、 銀 行 及 其 他 財 務 機 構 

之 活 期 存 款 ， 及 短 期 而 高 流 動 性 的 投 資 ， 即 於 購 入 時 三 個 月 內 

到 期 而 沒 有 涉 及 重 大 價 值 轉 變 的 風 險 下 可 以 容 易 地 轉 換 為 已 預 

知 金 額 的 投 資 。 現 金 流 量 表 中 的 現 金 及 現 金 等 價 物 亦 包 括 須 即 

期 償 還 ， 並 構 成 集 團 資 金 管 理 一 部 分 的 銀 行 透 支 。  

 
(i) 收 益 之 確 認  

 

收 益 是 在 經 濟 效 益 有 可 能 會 流 入 本 集 團 ， 而 收 入 及 成 本 （ 如 適 

用 ） 能 可 靠 地 計 算 時 ， 在 損 益 表 內 以 下 列 方 法 確 認 ：  

 

(i) 收 費 電 視 、 互 聯 網 服 務 及 互 聯 網 協 定 接 駁 點 批 發 服 務 之 收 

入 於 提 供 該 等 服 務 時 予 以 確 認 。  

 

(ii) 安 裝 費 於 相 關 安 裝 工 程 完 成 後 予 以 確 認 ， 金 額 以 直 接 銷 售 

成 本 為 限 。  

 

(iii) 當 服 務 組 合 乃 包 含 多 個 項 目， 而 其 收 費 能 以 合 理 基 準 分 配 

為 基 本 月 費 及 安 裝 服 務 收 費 時 ， 收 益 乃 按 照 上 文 附 註 1 (i) (i) 
及 (ii) 予 以 確 認 。 若 服 務 組 合 收 費 未 能 分 配 至 個 別 項 目 ，收 

益 則 會 遞 延 並 於 服 務 期 內 平 均 予 以 確 認 。  

 

(iv)   廣 告 收 入 在 扣 除 代 理 商 費 用 後 ， 於 電 視 播 放 該 廣 告 時 予 以 

確 認 。 倘 廣 告 合 約 設 有 指 定 期 限 ， 有 關 收 入 則 在 整 個 合 約 

期 內 平 均 地 予 以 確 認 。  



賬項附註                   
 

5

1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(續) 

 

(i) 收 益 之 確 認 (續) 

 

 (v)     節 目 特 許 權 收 入 在 扣 除 預 扣 稅 後 ， 乃 根 據 該 等 節 目 之 合 約 

條 款 於 特 許 權 合 約 期 內 按 直 線 法 確 認 或 於 提 供 相 關 之 節 目 

時 全 數 予 以 確 認 。  

 

(vi) 當 與 本 集 團 之 衛 星 電 視 服 務 業 務 相 關 的 工 程 合 約 之 結 果 能 

可 靠 地 估 計 時 ， 從 定 價 合 約 所 得 之 收 入 按 完 工 百 分 比 予 以 

確 認 ， 並 參 照 已 產 生 之 合 約 成 本 與 該 合 約 之 估 計 合 約 總 成 

本 之 百 分 比 計 算 。 當 該 等 工 程 合 約 之 結 果 無 法 可 靠 地 估 計 

時 ， 其 收 入 只 能 按 已 發 生 之 合 約 成 本 的 可 收 回 部 份 予 以 確 

認 。  

 

(vii) 非 上 市 投 資 之 股 息 收 入 乃 於 股 東 收 取 該 股 息 之 權 利 生 效 時 

予 以 確 認 。  

 

(viii) 利 息 收 入 乃 根 據 本 金 結 餘 及 適 用 之 利 率 按 時 間 比 例 計 算 。  

 
(j) 借 貸 成 本  

 

借 貸 成 本 乃 在 其 發 生 期 間 於 損 益 表 列 為 支 出 ， 但 因 購 置 、 建 造 

或 生 產 一 項 須 長 時 間 方 可 投 入 擬 定 用 途 的 資 產 而 直 接 產 生 之 借 

貸 成 本 ， 則 撥 作 資 本 化 處 理 。  

 
(k) 入 息 稅 項  

 

(i) 本 年 度 之 入 息 稅 項 包 括 當 期 稅 項 及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及 負 債 之 
變 動 。  

 
(ii) 當 期 稅 項 是 指 預 期 就 該 年 應 課 稅 入 息 ， 按 結 賬 日 已 頒 布 或 

實 質 上 已 頒 布 的 稅 率 計 算 的 應 付 稅 項 ， 以 及 對 過 往 年 度 應 
付 稅 項 的 調 整 。  

 
(iii)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及 負 債 是 指 由 財 務 報 表 之 賬 面 值 及 其 課 稅 基 

礎 值 兩 者 間 的 差 異 而 產 生 的 暫 時 性 可 扣 稅 或 應 課 稅 差 額 。 

遞 延 稅 項 資 產 還 包 括 尚 未 使 用 的 稅 務 虧 損 及 稅 收 抵 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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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(續) 
 

(k) 入 息 稅 項 (續) 
 
除 某 些 有 限 的 例 外 情 況 外 ， 所 有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， 以 及 所 有 

預 計 可 取 得 足 夠 應 課 稅 盈 利 作 扣 減 之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， 均 予 

以 確 認 。 能 支 持 確 認 因 暫 時 性 可 扣 稅 差 額 而 引 起 的 遞 延 稅 

項 資 產 的 預 期 應 課 稅 盈 利 包 括 來 自 是 年 的 暫 時 性 應 課 稅 差 

額 轉 回 的 應 課 稅 盈 利 ， 惟 有 關 的 應 課 稅 差 額 須 關 乎 同 一 稅 

務 機 關 向 同 一 企 業 開 徵 ， 並 且 預 期 與 暫 時 性 可 扣 稅 差 額 於 

同 期 轉 回 ， 或 與 因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而 引 致 的 稅 項 虧 損 於 某 幾 

個 有 效 期 間 轉 回 或 結 轉 。 在 釐 定 現 有 的 暫 時 性 應 課 稅 差 額 

是 否 支 持 確 認 因 尚 未 使 用 的 稅 務 虧 損 及 抵 免 而 引 致 的 遞 延 

稅 項 資 產 時 ， 會 採 用 相 同 的 準 則 ， 即 若 應 課 稅 差 額 乃 關 乎 

同 一 稅 務 機 關 向 同 一 企 業 開 徵 ， 並 且 預 期 於 一 個 期 間 或 多 

個 期 間 可 轉 回 作 稅 務 虧 損 或 抵 免 者 ， 則 會 計 入 有 關 差 額 。 

 

遞 延 稅 項 資 產 及 負 債 確 認 的 有 限 例 外 情 況 包 括 ： 不 能 扣 稅 

的 商 譽 、 列 為 遞 延 收 益 的 負 商 譽 、 首 次 確 認 而 未 有 影 響 會 

計 或 稅 務 收 益 的 資 產 或 負 債 ( 若 非 企 業 合 併 的 一 部 份 ) ， 以 

及 在 投 資 附 屬 公 司 時 ， 本 集 團 能 控 制 其 扣 減 的 時 間 以 及 預 

期 在 可 見 將 來 不 會 用 作 扣 減 的 應 課 稅 ， 或 預 期 在 將 來 不 會 

轉 回 的 可 扣 稅 差 異 開 支 。  
 

遞 延 稅 項 的 數 額 是 按 資 產 及 負 債 預 期 可 能 兌 現 或 結 算 的 形 

式 ， 就 結 賬 日 已 頒 布 或 實 質 上 已 頒 布 的 稅 率 計 算 ， 遞 延 稅 
項 資 產 及 負 債 並 不 會 調 整 至 其 貼 現 值 。  
 
本 集 團 於 結 賬 日 評 核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的 賬 面 值 ， 並 在 預 期 未 

能 取 得 足 夠 應 課 稅 盈 利 作 扣 減 之 情 況 下 作 出 減 值 調 整 。 當 

本 集 團 預 期 能 取 得 足 夠 應 課 稅 盈 利 作 扣 減 時 ， 減 值 會 被 轉 

回 。  

 
當 期 稅 項 餘 額 及 遞 延 稅 項 餘 額 ， 以 及 其 變 動 ， 均 分 別 列 

載 ， 並 不 互 相 抵 銷 。 當 期 稅 項 資 產 及 負 債 和 遞 延 稅 項 的 資 

產 及 負 債 不 能 互 相 抵 銷 ， 本 公 司 或 本 集 團 擁 有 法 律 認 可 權 

力 將 當 期 稅 項 資 產 沖 銷 當 期 稅 項 負 債 ， 並 附 合 以 下 條 款 者 

除 外 ：  
 
- 就 當 期 稅 項 資 產 及 負 債 而 言 ，本 公 司 或 本 集 團 預 備 支 

付 其 淨 額 ， 或 同 時 間 變 現 資 產 及 清 償 負 債 ； 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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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(續) 
 

(k) 入 息 稅 項 (續) 
 
- 就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及 負 債 而 言 ， 兩 者 均 由 於 同 一 稅 務 單 

位 所 徵 收 的 入 息 稅 項 而 產 生 的 ， 而 且  
 

- 入 息 稅 項 是 向 同 一 家 應 課 稅 單 位 開 徵 的 ； 或  
 
- 入 息 稅 項 是 向 多 家 應 課 稅 單 位 開 徵 的 ， 而 集 團 

預 備 ， 凡 在 日 後 預 期 清 償 重 大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或 

變 現 重 大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時 ， 均 以 淨 額 形 式 支 

付 ， 或 者 同 時 清 償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及 變 現 遞 延 稅 

項 資 產 。  

 
(l) 經 營 租 賃  

 

通 過 經 營 租 賃 持 有 或 提 供 之 資 產 所 產 生 的 應 付 及 應 收 租 金 ， 會 

根 據 各 租 約 之 期 限 以 相 同 等 份 於 各 會 計 年 度 中 計 入 損 益 表 ， 但 

如 有 其 他 基 準 能 更 清 楚 地 反 映 經 營 租 賃 資 產 所 獲 得 的 收 益 模 式 

則 除 外 。 已 給 予 或 收 取 的 租 賃 獎 勵 於 損 益 表 中 確 認 為 應 付 或 應 

收 租 金 淨 值 總 額 的 一 部 分 。  

 
(m) 外 幣 換 算 

 

本 集 團 以 港 元 為 本 集 團 業 務 之 記 賬 單 位 。  

 

是 年 內 以 外 幣 結 算 之 交 易 乃 按 交 易 當 日 之 市 場 匯 率 換 算 成 港 

元 。 以 外 幣 結 算 之 貨 幣 資 產 及 負 債 乃 按 結 算 日 之 市 場 匯 率 換 算 

成 港 元 。 因 外 幣 換 算 而 產 生 之 兌 換 損 益 均 計 入 損 益 表 中 。  

 

海 外 企 業 的 損 益 賬 以 年 內 的 平 均 兌 換 率 折 算 為 港 元 ； 其 資 產 及 

負 債 則 按 結 算 日 之 市 場 匯 率 折 換 。 伸 算 海 外 企 業 賬 項 時 產 生 的 

差 額 以 資 本 儲 備 的 變 動 處 理 。  

 

如 出 售 海 外 企 業 ， 便 須 在 計 算 出 售 的 溢 利 或 虧 損 時 計 及 該 海 外 

企 業 的 相 關 累 積 兌 換 差 額 。  

 
(n) 呆 賬 撥 備  

 

呆 賬 撥 備 乃 按 應 收 賬 款 在 結 算 日 估 計 可 收 回 之 情 況 而 提 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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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(續) 
 

(o) 工 程 合 約  

 

合 約 收 益 之 會 計 政 策 載 於 上 文 附 註 1(i) (vi) 。 工 程 合 約 之 結 果 若 

能 可 靠 地 估 計 時 ， 便 按 照 合 約 活 動 結 算 日 完 成 程 度 將 合 約 成 本 

確 認 為 支 出 。 若 合 約 總 成 本 可 能 超 過 合 約 總 收 入 ， 預 計 之 虧 損 

即 時 確 認 為 支 出 。 若 無 法 可 靠 地 估 計 工 程 合 約 之 結 果 ， 合 約 成 

本 則 會 在 發 生 當 期 確 認 為 支 出 。  

 

於 結 算 日 尚 在 進 行 中 之 工 程 合 約 ， 則 按 已 產 生 之 成 本 加 上 已 確 

認 之 溢 利 ， 再 減 去 已 確 認 之 虧 損 及 進 度 款 項 後 之 淨 額 列 於 資 產 

負 債 表 。 有 關 工 程 施 工 前 已 收 訖 之 款 項 計 入 流 動 負 債 ， 而 已 經 

施 工 並 已 發 賬 單 但 未 收 訖 之 客 戶 應 付 款 則 列 為 流 動 資 產 。  

 
(p) 連 繫 人 士 之 間 的 交 易 

 

在 本 賬 項 中 ， 如 果 本 集 團 有 能 力 直 接 或 間 接 在 財 務 及 經 營 決 策 

上 控 制 另 一 方 人 士 或 對 另 一 方 人 士 作 出 重 大 影 響 ， 或 另 一 方 人 

士 有 能 力 直 接 或 間 接 在 財 務 及 經 營 決 策 上 控 制 本 集 團 或 對 本 集 

團 作 出 重 大 影 響 ， 或 本 集 團 與 另 一 方 人 士 均 受 制 於 共 同 的 監 控 

或 共 同 的 重 大 影 響 下 ， 則 此 等 各 方 均 被 視 為 連 繫 人 士 。 連 繫 人 

士 可 為 個 別 人 士 或 其 他 公 司 。  

 
 (q) 其 他 證 券 投 資 

 

(i) 非 作 交 易 用 途 之 證 券 乃 按 公 允 價 值 列 入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。 公 

允 價 值 之 變 動 在 投 資 重 估 儲 備 內 確 認 。 當 該 等 證 券 被 出 

售 、 贖 回 或 以 其 他 方 法 處 理 ， 或 在 有 客 觀 證 據 顯 示 證 券 已 

經 減 值 時 ， 則 有 關 的 累 積 損 益 會 由 投 資 重 估 儲 備 撥 往 損 益  

賬 。 
 

當 引 致 減 值 的 情 況 及 事 項 不 再 存 在 ， 並 有 具 說 服 力 的 憑 證 

顯 示 新 的 情 況 及 事 項 會 在 可 預 見 之 將 來 持 續 下 去 ， 有 關 的 

累 積 損 益 便 會 由 損 益 賬 撥 回 投 資 重 估 儲 備 。 

 

(ii) 作 交 易 用 途 的 證 券 按 公 允 價 值 列 入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。 公 允 價 

值 發 生 變 動  時 於 損 益 賬 確 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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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(續) 
 

 (r) 資 產 減 值  

 

本 集 團 於 結 賬 日 評 核 內 部 及 外 部 資 料 來 源 ， 以 分 辨 出 下 列 資 產 

有 否 出 現 減 值 ， 或 已 經 確 認 的 減 值 損 失 不 再 存 在 或 可 能 減 少 的 

跡 象  : 

 

- 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; 

- 於 附 屬 公 司 之 投 資 ﹙ 據 上 文 附 註 1(c) 所 述 以 其 他 證 券 

投 資 入 賬 的 除 外 ﹚ ; 

- 備 用 節 目 ﹔ 及 

- 商 譽 。 

 

如 有 此 等 跡 象 存 在 ， 須 估 計 該 資 產 的 可 收 回 金 額 。 當 資 產 的 賬 

面 值 大 於 它 的 可 收 回 金 額 時 ， 減 值 損 失 會 確 認 於 損 益 表 內 。  

 
(i) 可 收 回 金 額 的 計 算 
  

 各 項 資 產 的 可 收 回 金 額 為 其 淨 售 價 及 實 用 價 值 兩 者 中 的 較 
高 者 。 實 用 價 值 的 計 算 方 法 ， 是 估 計 將 來 的 現 金 流 量 ， 以 

除 稅 後 之 貼 現 率 計 至 現 值 。 貼 現 率 應 能 反 映 當 前 由 市 場 評 

估 的 金 錢 時 間 值 及 該 項 資 產 的 特 有 風 險 。 當 一 項 資 產 不 能 

獨 立 於 其 他 資 產 產 生 現 金 流 量 時 ， 應 以 能 獨 立 產 生 現 金 流 

量 的 最 小 一 組 資 產 ﹙ 可 產 生 現 金 單 位 ﹚ 為 單 位 釐 定 可 收 回 
金 額 。 

 
(ii) 減 值 損 失 的 轉 回  
 
 當 用 作 決 定 可 收 回 金 額 的 估 計 出 現 正 面 變 動 時 ， 商 譽 以 外 

的 資 產 減 值 損 失 會 被 轉 回 。 當 商 譽 的 減 值 損 失 是 由 以 往 一 
件 性 質 特 殊 ， 並 預 計 不 會 再 次 發 生 的 事 件 所 形 成 ， 而 可 收 
回 金 額 的 增 加 與 該 特 殊 事 件 的 影 響 逆 轉 有 清 楚 的 關 連 時 ， 

商 譽 減 值 損 失 才 可 轉 回 。 

 

減 值 損 失 的 轉 回 以 於 年 前 未 有 確 認 減 值 損 失 時 的 資 產 賬 面 
值 為 限 。 減 值 損 失 的 轉 回 會 於 確 認 當 年 計 入 損 益 表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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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(續) 

 
(s) 分 部 報 告  

 

各 分 部 是 指 集 團 內 提 供 同 類 服 務 ﹙ 業 務 分 部 ﹚ 或 者 是 在 同 一 經 

濟 環 境 下 提 供 服 務 ﹙ 地 域 分 部 ﹚ ， 並 與 其 他 分 部 承 受 不 同 的 風 

險 及 獲 得 不 同 的 利 益 的 可 區 別 部 分 。  

 

分 部 之 收 入 、 支 出 、 業 績 、 資 產 及 負 債 包 括 直 接 屬 於 一 個 分 部 

及 能 以 合 理 方 式 分 配 給 各 分 部 之 項 目 。 分 部 之 收 入 、 支 出 、 資 

產 及 負 債 均 未 作 出 抵 銷 集 團 內 部 交 易 及 結 餘 的 綜 合 賬 項 ， 但 於 

同 一 分 部 中 的 內 部 結 餘 及 交 易 則 除 外 。 
 

分 部 資 本 開 支 乃 於 年 內 購 買 預 期 使 用 超 過 一 年 的 ( 有 形 及 無 形 ) 

分 部 資 產 的 總 成 本 。  

 

未 有 劃 分 的 項 目 主 要 有 非 本 地 電 視 服 務 及 節 目 特 許 權 業 務、 財 

務 及 行 政 資 產 、 附 息 借 款 與 行 政 及 融 資 支 出 。 

 
(t) 撥 備 及 或 然 負 債 

 

當 本 公 司 或 集 團 因 過 去 的 事 件 負 有 法 律 或 推 定 責 任 ， 而 在 履 行 

責 任 的 過 程 中 ， 很 有 可 能 須 要 付 出 經 濟 利 益 時 ， 對 這 些 在 時 間 

及 金 額 上 未 確 定 的 負 債 會 作 出 撥 備 。 當 金 錢 時 間 值 影 響 重 大 

時 ， 撥 備 則 以 預 計 履 行 責 任 時 所 需 支 出 之 現 值 列 賬 。 

 

如 付 出 經 濟 利 益 的 機 會 不 大 ， 或 所 涉 及 的 金 額 未 能 可 靠 地 估 計 

時， 除 非 付 出 的 可 能 性 極 微 ， 否 則 這 些 責 任 會 以 或 然 負 債 披 

露 。 如 責 任 的 存 在 是 取 決 於 一 件 或 多 件 事 件 將 來 發 生 與 否 時 ， 

除 非 付 出 經 濟 利 益 的 可 能 性 極 微 ， 否 則 這 些 可 能 的 責 任 亦 會 以 

或 然 負 債 披 露 。 

 
(u) 僱 員 福 利 

 

(i) 薪 金 、 年 終 花 紅 、 有 薪 假 期 、 假 期 津 貼 及 非 金 錢 福 利 之 成 

本 會 於 員 工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之 年 度 入 賬 。  

 

(ii) 界 定 供 款 計 劃 中 僱 主 之 供 款 責 任 ， 包 括 香 港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

計 劃 條 例 規 定 之 供 款 ， 除 非 已 計 入 尚 未 確 認 為 支 出 的 物 

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成 本 的 部 份 ， 否 則 會 在 發 生 時 於 損 益 表 中 

確 認 為 支 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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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(續) 

 
(u) 僱 員 福 利 (續) 

 

 (iii) 當 本 集 團 授 予 員 工 認 股 權 以 認 購 本 公 司 的 股 份 時 ， 無 須 確 

認 任 何 僱 員 福 利 成 本 或 責 任 。 當 僱 員 行 使 認 股 權 時 ， 股 東 

權 益 額 會 就 所 收 款 項 而 增 加 。  

 

2. 營 業 額 

 
本 公 司 之 主 要 業 務 是 投 資 控 股 。 各 附 屬 公 司 之 主 要 業 務 載 列 於 

賬 項 附 註 29 。  

 

營 業 額 主 要 包 括 有 線 電 視 及 互 聯 網 用 戶 服 務 與 安 裝 服 務 收 費 、 
互 聯 網 協 定 接 駁 點 批 發 服 務 ， 並 包 括 設 備 租 賃 、 扣 除 代 理 商 費 

用 後 之 廣 告 收 入 、 宣 傳 捐 助 、 頻 道 服 務 收 入 、 頻 道 傳 送 服 務 

費 、 電 視 轉 播 服 務 收 入 、 節 目 特 許 權 收 入 、 光 纖 網 絡 及 衛 星 電 

視 系 統 維 修 收 入 、 項 目 管 理 服 務 費 、 衛 星 電 視 系 統 銷 售 收 入 、
網 站 及 流 動 電 話 內 容 服 務 收 入 、 電 視 期 刊 銷 售 收 入 、 用 戶 逾 期 

繳 款 收 費 及 其 他 類 似 收 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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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分 部 資 料 

 
業 務 分 部 

 分 部 收 入  分 部 業 績 

 二 ○ ○ 四 年 二 ○ ○ 三 年 二 ○ ○ 四 年 二 ○ ○ 三 年 

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

     
收 費 電 視 1,888,448 1,734,208 468,868 444,138 
互 聯 網 及 多 媒 體 480,574 408,605 (44,227) (84,775) 
未 劃 分 項 目 6,133 -  (128,924) (108,753) 
分 部 之 間 抵 銷 (3,428) -  -  -  
 2,371,727 2,142,813   
     
經 營 盈 利    295,717 250,610 
利 息 收 入    24 8,485 
融 資 費 用    (238) (15,610) 
入 息 稅 項   (12,665) (13,142) 
非 經 營 收 入 / (費 用)   1,499 (9,885) 
股 東 應 佔 盈 利   284,337 220,4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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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分 部 資 料 (續) 

 
業 務 分 部 (續 ) 

 分 部 資 產 分 部 負 債 

 二 ○ ○ 四 年 二 ○ ○ 三 年 二 ○ ○ 四 年 二 ○ ○ 三 年 

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

     
收 費 電 視 1,578,387 1,616,550 527,595 539,354 
互 聯 網 及 多 媒 體 803,767 881,402 151,504 181,550 
 2,382,154 2,497,952 679,099 720,904 
     
未 有 劃 分 的 資 產 / 負 債 281,932 182,899 157,348 275,299 
 2,664,086 2,680,851 836,447 996,203 
     
其 他 資 料 

 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備 用 節 目  折 舊 攤 銷 

 
 

二○○四年 
 
二○○三年 二○○四年 二○○三年  二○○四年 二○○三年 二○○四年 二○○三年 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

           
收 費 電 視 243,330  251,533 65,358 81,934  279,263 289,362 84,822 94,485 
互 聯 網 及

多 媒 體 

 
182,575 

 
173,992    247,300 243,597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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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分 部 資 料 (續) 
 

地 域 分 部  

 

於 報 表 列 載 期 間 ， 由 海 外 業 務 所 得 之 分 部 收 入 、 業 績 及 資 產 ， 佔 集 團 有 關 總 數 不 足 百 分 之 十 ， 因 

此 並 未 列 出 地 域 分 部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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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除 稅 前 盈 利  

 

除 稅 前 盈 利 已 扣 除 /﹙計 入﹚ 下 列 各 項 ： 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    
利 息 收 入    
從 上 市 投 資 所 得 之 利 息 收 入  -   (205)
銀 行 及 其 他 財 務 機 構 存 款 利 息 

收 入 (24)  (8,280)
 (24)  (8,485)
    
融 資 費 用    
須 於 五 年 內 償 還 之 銀 行 貸 款 及 透 

支 之 利 息 費 用 238  4,843 
須 於 五 年 內 償 還 之 可 換 股 債 券 之 

利 息 費 用 -   10,767 
 238  15,610 
    
其 他 項 目    
折 舊：    
- 用 作 經 營 租 賃 之 資 產 59,211  71,346 
- 其 他 472,902  467,253 
備 用 節 目 攤 銷 * 92,860  95,152 
存 貨 成 本 21,866  21,093 
經 營 租 賃 土 地 及 樓 宇 之 應 付 租 金 41,160  42,603 
界 定 供 款 退 休 金 計 劃 之 供 款 26,700  27,110 
核 數 師 酬 金 2,147  1,981 
經 營 租 賃 應 收 租 金 ：    
- 轉 租 土 地 及 樓 宇 (4,725)  (5,392)
- 集 團 擁 有 之 廠 房 及 機 器 (93,733)  (55,491)
出 售 上 市 投 資 之 收 益 淨 額 -   (99)
    
* 備 用 節 目 攤 銷 包 括 於 本 集 團 綜 合 業 績 之 節 目 製 作 成 本 之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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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除 稅 前 盈 利 (續 ) 

 

為 符 合 《 會 計 實 務 準 則 》 第 一 條 「 財 務 報 表 之 編 列 」 ， 茲 將 經 

營 費 用 按 性 質 分 析 如 下 ： 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 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
折 舊 及 攤 銷 （ 包 括 備 用 節 目 

攤 銷 ）  624,973  633,751 
員 工 成 本  669,959  647,313 
其 他 經 營 費 用  781,078  611,139 
經 營 成 本 總 額  2,076,010  1,892,203 
    
 

5. 非 經 營 收 入 / (費 用) 

 

此 包 括 :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 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    
出 售 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之 收 益 / 

(虧 損) 淨 額  1,499  (7,593)
外 幣 存 款 之 兌 換 虧 損 淨 額   -   (2,292)
 1,499  (9,88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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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綜 合 損 益 表 內 之 入 息 稅 項  

 
(a) 綜 合 損 益 表 內 之 稅 項 包 括 ： 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 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
當 期 稅 項 - 香 港 利 得 稅 撥 備     
本 年 度 稅 項  -   139,933 
往 年 度 之 準 備 不 足 589  -  
 589  139,933 
    
當 期 稅 項 - 海 外     
本 年 度 稅 項  76  5 
    
租 賃 合 夥 企 業 之 保 障 性 評 稅 撥 備 12,000  -  
    
遞 延 稅 項     
暫 時 性 差 異 之 回 撥  -   (138,683)
稅 率 上 調 對 一 月 一 日 之 遞 延 稅 項 

之 影 響  

 
-  

  
11,887 

 -   (126,796)

    
 12,665  13,142 
    

香 港 利 得 稅 撥 備 乃 按 照 預 計 應 課 稅 盈 利 ， 按 百 分 之 十 七 點 五 

﹙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百 分 之 十 七 點 五 ﹚ 的 稅 率 計 算 。 海 外 附 屬 公 司 

之 稅 項 則 按 有 關 國 家 現 行 適 用 之 稅 率 計 算。 

 

於 二 ○ ○ 三 年 ， 本 集 團 就 於 一 九 九 三 至 一 九 九 五 年 間 進 行 的 一 

個 已 於 二 ○ ○ 三 年 九 月 屆 滿 的 槓 桿 租 賃 項 目 的 遞 延 稅 項 回 撥 作 

出 為 數 139,933,000  港 元 的 撥 備 。 此 外 ， 集 團 並 就 稅 率 由 原 先 釐 定 

遞 延 稅 項時 假 設 的 百 分 之 十 六 上 調 至 百 分 之 十 七 點 五 的 影 響 ， 

再 作 出 11,887,000 港 元 之 撥 備 。 
 
集 團 目 前 正 就 旗 下 的 “The Cable Leasing Partnership” 及 “The Network 
Leasing Partnership” (「合 夥 企 業 」) 於 一 九 九 三 至 一 九 九 五 年 間 進 行 

的 一 個 已 於 二 ○ ○ 三 年 九 月 屆 滿 的 槓 桿 租 賃 項 目 所 涉 及 的 以 往 

年 度 稅 項 事 務 與 稅 務 局 作 出 商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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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綜 合 損 益 表 內 之 入 息 稅 項 (續) 

 
(a) 綜 合 損 益 表 內 之 稅 項 包 括 (續)：   
 

稅 務 局 為 保 障 其 就 有 關 爭 議 的 權 利 ， 已 向 本 集 團 內 各 相 關 的 個 

體 就 一 九 九 五 / 九 六 至 二 ○ ○ 三 / ○ 四 課 稅 年 度 作 出 為 數 共 

272,000,000 港 元 的 保 障 性 利 得 稅 評 稅 。 集 團 就 有 關 評 稅 提 出 反 對 

後 ， 稅 務 局 對 其 中 247,000,000 港 元 的 評 稅 准 予 無 條 件 緩 繳 ， 餘 額 

25,000,000 港 元 則 在 該 等 合 夥 企 業 按 緩 繳 的 條 件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

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購 買 為 數 18,000,000 港 元 及 於 年 終 後 購 買 為 數

7,000,000 港 元 的 儲 稅 券 後 ， 准 予 有 條 件 緩 繳 。 

 

管 理 層 認 為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本 集 團 就 保 障 性 評 

稅 所 需 承 擔 的 稅 項 的 稅 務 風 險 為 106,000,000 港 元 。 九 龍 倉 通 訊 有 

限 公 司 將 會 就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十 一 月 一 日 本 集 團 首 次 公 開 招 股 前 

產 生 的 為 數 64,000,000 港 元 的 負 債 作 出 承 擔 保 證 ， 因 此 ， 本 集 團 

可 能 需 承 擔 的 稅 項 估 計 將 為 42,000,000 港 元 。 

 

商 討 結 果 尚 未 確 定 ， 然 而 ， 管 理 層 認 為 有 充 足 論 據 就 保 障 性 利 

得 稅 評 稅 進 行 抗 辯。若 不 能 與 稅 務 局 達 成 協 議， 管 理 層 將 積 極 地 

尋 求 解 決 此 爭 議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基 於 審 慎 理 由 ， 管 理 層 決 定 根 據 

正 考 慮 向 稅 務 局 提 出 之 反 建 議 ，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賬 項 中 就 本 集 團 

預 期 分 擔 之 稅 務 債 項 作 出 12,000,000 港 元 ( 二 ○ ○ 三 年：無 ) 的 撥 

備 。 

 
(b) 稅 項 支 出 與 會 計 盈 利 以 適 用 稅 率 計 算 之 對 賬 ： 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
 %  % 

    

法 定 入 息 稅 率  17.5  17.5 
不 可 扣 減 之 支 出 的 稅 務 影 響  0.2  1.0 
毋 須 課 稅 收 入 的 稅 務 影 響  (0.3)  (3.7)
過 往 年 度 之 撥 備 不 足 0.2  -  
過 往 年 度 未 確 認 稅 務 虧 損 之 消 耗 (17.4)  (14.3)
租 賃 合 夥 企 業 之 保 障 性 評 稅 的 

稅 務 影 響 4.1  -  
年 內 之 稅 率 上 調 對 年 初 遞 延 

稅 項 之 影 響  -   5.1 
實 際 入 息 稅 率 4.3  5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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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董 事 酬 金  

 

董 事 酬 金 之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
袍 金  145  143 
基 本 薪 金 、 住 屋 、 其 他 津 貼 及 

實 物 利 益  3,897  3,417 
退 休 金 計 劃 供 款  262  213 
酌 情 花 紅 及 ／ 或 按 業 績 釐 定 之 

花 紅  4,943  4,142 
離 職 補 償 -   -  
促 使 加 入 本 集 團 的 付 款 或 所 得 

利 益 -   -  
 9,247  7,915 
    

董 事 酬 金 包 括 按 每 位 董 事 每 年 20,000 港 元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20,000 

港 元 ） 的 支 付 比 率 ， 向 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支 付 85,000 港 元 （ 二 ○ ○ 

三 年 ：88,000 港 元 ）之 袍 金 。 

 

除 145,000 港 元 (  二 ○ ○ 三 年：143,000 港 元 ) 之 董 事 袍 金 外 ，以 上 披 

露 之 董 事 酬 金 之 一 部 份 乃 由 本 公 司 的 最 終 控 股 公 司 九 龍 倉 集 團 

有 限 公 司（ 「 九 龍 倉 」 ） （ 或 其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）直 接 支 付 予 有 

關 董 事 。 九 龍 倉 向 本 集 團 收 取 管 理 費 ， 以 收 回 該 等 成 本 （ 見 附 

註 32(v)）。  

 

除 上 述 酬 金 外 ， 若 干 董 事 根 據 本 公 司 及 九 龍 倉 之 認 股 權 計 劃 獲 

授 予 認 股 權 。 這 些 實 物 利 益 的 詳 情 載 於 進 一 步 公 司 資 料 的 披 露 

中「 本 公 司 的 認 股 權 計 劃 」 一 節 內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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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董 事 酬 金 (續 ) 

 

董 事 酬 金 之 級 別 如 下 :  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
 董 事 人 數  董 事 人 數 

港 元    

零 – 1,000,000 6  7 
1,500,001 – 2,000,000 -   1 
2,500,001 – 3,000,000 1  -  
5,500,001 – 6,000,000 -   1 
6,000,001 – 6,500,000 1  -  
 8  9 
    

 
8. 最 高 薪 人 士 

 

本 集 團 所 聘 五 位 最 高 薪 人 士 中 包 括 一 位 （ 二 ○ ○ 三 年： 一 位 ）
本 公 司 董 事 ， 而 該 董 事 之 酬 金 已 於 附 註 7 內 披 露 。 其 餘 四 位（ 二 

○ ○ 三 年 ： 四 位 ）人 士 的 酬 金 總 額 列 載 如 下 :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

   

基 本 薪 金 、 住 屋 、 其 他 津 貼 及 

實 物 利 益  8,907  8,892
退 休 金 計 劃 供 款  499  534
酌 情 花 紅 及 / 或 按 業 績 釐 定 之 

花 紅  4,073  4,024
離 職 補 償 -   - 
促 使 加 入 本 集 團 的 付 款 或 所 得 

利 益 -   - 

 13,479  13,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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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最 高 薪 人 士 (續 ) 

 

四 位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四 位 ）最 高 薪 人 士 之 薪 金 級 別 如 下 :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
 人 數  人 數

港 元    

2,500,001 – 3,000,000  1  1
3,000,001 – 3,500,000  1  2
3,500,001 – 4,000,000  2  1
 4  4
   

  
9. 股 東 應 佔 盈 利  

 

股 東 應 佔 綜 合 盈 利 包 括 已 列 入 本 公 司 賬 項 內 之 虧 損 251,000 港 元 
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盈 利 1,728,000 港 元 ） 。 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
已 列 入 本 公 司 賬 項 內 之 綜 合 

(虧 損) / 盈 利  (251)  1,728 
已 宣 布 及 已 收 取 附 屬 公 司 就 過 
往 年 度 盈 利 而派 發 之 末 期 股 息  58,671  108,000 

已 宣 布 及 已 收 取 附 屬 公 司 就 本 
年 度 盈 利 而 派 發 之 中 期 股 息 18,900  -  

本 公 司 是 年 盈 利  77,320  109,7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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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股 息 

 
(a) 是 年 股 息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已 宣 布 派 發 及 已 付 中 期 股 息 每 股 

3 仙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 

每 股 1.5 仙 ）  60,577  30,289 
結 算 日 後 擬 派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4.5 

仙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每 股 4 仙 ）  90,866  80,769 
 151,443  111,058 
    
結 算 日 後 擬 派 末 期 股 息 並 未 於 結 算 日 確 認 為 負 債 。  
 

(b) 是 年 內 批 准 及 派 發 之 去 年 度 股 息  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年 內 批 准 及 派 發 之 前 一 年 度 末 期 

股 息 每 股 4 仙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

每 股 1.5 仙 ）  80,769  30,289 
    

 
11. 每 股 基 本 及 攤 薄 後 盈 利  

 
(a) 每 股 基 本 盈 利  

 

每 股 基 本 盈 利 乃 根 據 股 東 應 佔 盈 利 284,337,000 港 元 （ 二 ○ ○ 三 

年 ： 220,458,000 港元 ） 及 已 發 行 普 通 股 之 加 權 平 均 數 2,019,234,400 

股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2,019,234,400 股 ） 計 算 。  

 
(b) 每 股 攤 薄 後 盈 利 

 

每 股 攤 薄 後 盈 利 乃 根 據 股 東 應 佔 盈 利 284,337,000 港 元 （ 二 ○ ○ 三 

年 ：220,458,000 港 元 ） 及 已 就 所 有 具 攤 薄 影 響 的 潛 在 普 通 股 作 出 

調 整 後 的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數 2,019,234,400 股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
2,019,234,400 股 ）計 算 。 

 

本 年 度 及 去 年 度 均 無 認 股 權 被 行 使 ， 因 此 並 無 對 此 兩 年 的 股 份 

造 成 攤 薄 作 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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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 

 

  集 團  

  

在 香 港 之  

租 賃 土 地 及 樓 宇   

  

網絡、 

解碼器、 

有線調制解

調器及 

電視製作 

系統 

傢具、

裝置、

其他設備

及汽車 長期租賃 中期租賃 短期租賃

租賃物業

裝修 合計 
 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
    
成 本     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 

一 月 一 日   5,093,569 514,200 3,306 2,673 70 281,209 5,895,027 
增 添   389,165 33,329 - - - 5,982 428,476 
出 售   (303,271) (5,520) - - - - (308,791) 
重 新 分 類  (10,185) - - - - - (10,185) 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 

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 5,169,278 542,009 3,306 2,673 70 287,191 6,004,5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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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(續) 

 

  集 團  

  

在 香 港 之  

租 賃 土 地 及 樓 宇   

  

網絡、 

解碼器、 

有線調制解

調器及 

電視製作 

系統 

傢具、

裝置、

其他設備

及汽車 長期租賃 中期租賃 短期租賃

租賃物業

裝修 合計 
 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
    
累 計 折 舊     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 

一 月 一 日  3,137,606 409,302 1,141 214 70 176,965 3,725,298 
本 年 度 折 舊   471,596 34,196 76 67 - 26,178 532,113 
減 值 撥 備  3,236 588 - - - - 3,824 
出 售 時 撥 回  (299,785) (5,344) - - - - (305,129) 
重 新 分 類  (2,366) - - - - - (2,366) 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 

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3,310,287 438,742 1,217 281 70 203,143 3,953,7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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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(續) 

 

  集 團  

  

在 香 港 之  

租 賃 土 地 及 樓 宇   

  

網絡、 

解碼器、 

有線調制解

調器及 

電視製作 

系統 

傢具、

裝置、

其他設備

及汽車 長期租賃 中期租賃 短期租賃

租賃物業

裝修 合計 
 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
    
賬 面 淨 值     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 

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 1,858,991 103,267 2,089 2,392 - 84,048 2,050,787 
    
於二 ○ ○ 三 年  

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1,955,963 104,898 2,165 2,459 - 104,244 2,169,729 
    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本 集 團 持 有 用 於 經 營 租 賃 的 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總 額 為 284,583,000 港 

元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331,896,000 港 元 ）， 而 有 關 累 計 折 舊 為 114,499,000 港 元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151,377,000 港 

元 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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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備 用 節 目  

 

  集 團 

  千 港 元 

   

成 本   
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一 月 一 日   432,512 
增 添   78,000 
撇 銷   (121,149)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389,363 
   
累 計 攤 銷   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一 月 一 日   290,341 
本 年 度 攤 銷   92,860 
撇 銷   (121,149)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262,052 

   
賬 面 淨 值    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127,311 
   
於 二 ○ ○ 三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 142,171 
   

 
14. 非 流 動 投 資 項 目  

 

 集 團  

 二 ○ ○ 四 年 二 ○ ○ 三 年 

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

   

非 上 市 股 權 證 券  9,725 9,7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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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於 附 屬 公 司 之 投 資  

 

 公 司  

 二 ○ ○ 四 年 二 ○ ○ 三 年 

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

   

非 上 市 股 份 原 值  12 8 
   

附 屬 公 司 之 詳 情 載 於 附 註 29。  

 
16. 應 收 附 屬 公 司 賬 款  

 

應 收 附 屬 公 司 賬 款 為 無 抵 押 、 免 息 及 無 固 定 還 款 期 。  

 
17. 存 貨  

 

 集 團  

 二 ○ ○ 四 年 二 ○ ○ 三 年 

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

   

零 件 及 消 耗 品 36,271 33,487 
減 ： 廢 棄 撥 備  (20,076) (15,976) 
 16,195 17,511 
   

為 使 存 貨 能 以 其 成 本 與 估 計 可 變 現 淨 值 兩 者 中 較 低 者 列 賬 ， 零 

件 及 消 耗 品 中 包 括 16,195,000 港 元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17,511,000 港  

元 ） 之 存 貨 是 以 扣 除 撥 備 後 之 淨 額 列 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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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應 收 營 業 賬 款  

 

應 收 營 業 賬 款（ 扣 除 呆 賬 撥 備 後 ）之 賬 齡 分 析 列 載 如 下 ：  

 

 集 團 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 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
0 至 30 日  75,521  67,615 
31 至 60 日  19,612  19,526 
61 至 90 日  13,588  12,530 
超 過 90 日  9,516  12,383 
 118,237  112,054 
    

本 集 團 有 一 既 定 之 信 貸 政 策 ， 一 般 允 許 之 信 用 期 為 0 至 60 日 不 

等  。  

 
19. 應 收 同 母 系 附 屬 公 司 賬 款  

 

應 收 同 母 系 附 屬 公 司 賬 款 為 無 抵 押 、 免 息 及 須 見 票 即 付 。  

 
20. 應 付 營 業 賬 款  

 

應 付 營 業 賬 款 之 賬 齡 分 析 列 載 如 下 ：  

 

 集 團 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 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
0 至 30 日  5,490  17,493 
31 至 60 日  21,814  7,952 
61 至 90 日  26,989  14,125 
超 過 90 日  55,009  8,950 
 109,302  48,5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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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應 付 附 屬 公 司 賬 款  

 

應 付 附 屬 公 司 賬 款 為 無 抵 押 、 免 息 及 無 固 定 還 款 期 。  

 
22. 應 付 同 母 系 附 屬 公 司 賬 款  

 

應 付 同 母 系 附 屬 公 司 賬 款 為 無 抵 押 、 免 息 及 須 見 票 即 付 。 

 
23. 應 收 / 應 付 直 接 控 股 公 司 賬 款  

 

應 收 / 應 付 直 接 控 股 公 司 賬 款 為 無 抵 押 、 免 息 及 無 固 定 還 款 期 。  

 
24. 流 動 資 產 及 流 動 負 債  

 

在 流 動 資 產 及 流 動 負 債 中 包 括 下 列 預 期 於 超 過 一 年 後 收 回 ／ 清 

償 之 金 額 ：  

 

  集 團  公 司  

  二○○四年 二○○三年 二○○四年  二○○三年 

 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  

存 貨   4,969 5,258 -   -  
應 收 營 業 賬 款   85 61 -   -  
按 金 、 預 付 賬 款 及 

其 他 應 收 款   42,306 12,982 -   -  
應 收 同 母 系 附 屬 

公 司 賬 款  1,416 2,292 -   -  
預 提 費 用 及 其 他 

應 付 款  (1,900) (1,712) -   -  
預 收 賬 款 及 客 戶 

按 金   (84,531) (82,444) -   -  
應 付 同 母 系 附 屬 

公 司 賬 款   (36) (44)  -   -  
      

 
25. 股 權 補 償 福 利   

 

根 據 本 公 司 的 認 股 權 計 劃 ， 董 事 會 獲 授 權 向 合 資 格 的 員 工 授 予 

認 股 權 ， 按 該 計 劃 的 條 款 以 董 事 會 釐 訂 的 價 格 認 購 本 公 司 普 通 

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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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股 權 補 償 福 利 (續) 

 

認 股 權 計 劃 的 詳 細 資 料 於 進 一 步 公 司 資 料 的 披 露 中 「 本 公 司 的 

認 股 權 計 劃 」一 段 內 予 以 披 露 。  

 
(a) 認 股 權 變 動 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 數 目  數 目 
    
於 一 月 一 日  28,791,500  58,543,600 
已 失 效  (1,079,900)  (29,752,100)
於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27,711,600  28,791,500 

於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可 行 使 之 

認 股 權  15,009,600  10,170,300 
    
 

(b) 於 結 算 日 仍 未 到 期 及 行 使 的 認 股 權 條 款  

 

賦 授 日 期 行 使 期 間 行使價 二○○四年  二○○三年 
 數 目  數 目 
   

二○○○年

二月八日 

二○○一年四月

一日至 

二○○九年十二

月三十一日 10.49 港 元 15,640,000  16,270,000 

二○○一年

二月十九日 

二○○二年七月

一日至

二○○五年十二

月三十一日 3.30 港 元 11,691,600  12,141,500 

二○○二年

十月九日 

二○○四年一月

一日至

二○○五年十二

月三十一日 3.30 港 元 380,000  380,000 
  27,711,600  28,791,500 
     

 
(c) 本 公 司 於 本 年 及 上 年 內 均 無 賦 授 認 股 權 ， 亦 無 認 股 權 被 行 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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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 股 本  

 

 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
法 定 股 本    

8,000,000,000股 每 股 面 值 1 港 元

普 通 股 8,000,000  8,000,000 
    
已 發 行 及 繳 足 之 股 本    
2,019,234,400股 每 股 面 值 1 港 元

普 通 股 2,019,234  2,019,234 
    

27. 特 殊 資 本 儲 備 

 

按 照 集 團 旗 下 一 附 屬 公 司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之 書 面 決 

議 案 ， 並 奉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高 等 法 院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十 五 

日 (「 資 本 減 持 日 」) 之 批 准 ， 該 附 屬 公 司 的 已 發 行 股 本 已 由 每 

股 一 港 元 的 4,427,266,000 股 減 至 每 股 一 港 元 的 750,000,000 股 (「 資 本 

減 持 」) 。 資 本 減 持 貸 項 乃 用 作 抵 銷 該 附 屬 公 司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九 

月 三 十 日 在 損 益 賬 內 的 累 計 虧 損 。 

 

該 附 屬 公 司 曾 就 資 本 減 持 一 事 向 法 院 作 出 承 擔 (「 承 擔 」) 。 按 

照 該 承 擔 ， 任 何 日 後 就 下 述 項 目 的 回 收 或 回 撥 金 額 : 即 1) 於 二 ○ 

○ 四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當 日 或 之 前 曾 計 提 折 舊 之 擁 有 或 用 於 融 資 租 

賃 或 經 營 租 賃 的 資 產 及 2) 該 附 屬 公 司 涉 及 其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九 月 

三 十 日 持 有 的 資 產 之 撥 備 ( 統 稱 為 相 關 資 產 (「 相 關 資 產 」) ) ， 若 

超 過 相 關 資 產 之 減 值 撇 賬 ， 須 以 不 多 於 1,958,524,266 港 元 的 累 計 

數 額 計 入 特 殊 資 本 儲 備 內 。 若 該 附 屬 公 司 償 還 於 資 本 減 持 日 之 

負 債 、 或 索 賠 ， 或 索 償 人 同 意 放 棄 就 索 賠 獲 得 金 額 的 權 利 ， 則 

此 特 殊 資 本 儲 備 不 能 視 作 已 變 現 利 潤 。 該 附 屬 公 司 亦 只 可 以 按 

股 份 溢 價 賬 的 用 途 使 用 特 殊 資 本 儲 備 。 

 

於 減 持 日 計 入 特 殊 資 本 儲 備 的 數 額 以 1,958,524,266 港 元 為 限 (「 限 

額 」) 。如 因 該 附 屬 公 司 發 行 新 股 以 換 取 現 金 或 其 他 利 益 ， 或 將 

可 派 發 儲 備 撥 作 資 產 成 本 而 增 加 已 發 行 股 本  或 股 份 溢 價 ， 則 該 

限 額 或 會 相 應 減 少 。 該 附 屬 公 司 有 權 將 因 此 而 減 少 的 金 額 轉 撥 

至 其 一 般 儲 備 以 供 派 發 。 此 限 額 亦 可 就 出 售 或 變 現 任 何 相 關 資 

產 而 減 少 ， 減 少 的 金 額 為 該 資 產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已 計 

提 之 折 舊 或 撥 備 減 去 因 出 售 或 變 現 資 產 而 計 入 特 殊 資 本 儲 備 之 

金 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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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 特 殊 資 本 儲 備 (續) 

 

若 計 入 特 殊 資 本 儲 備 之 金 額 超 出 限 額 ， 該 附 屬 公 司 有 權 將 超 出 

的 數 額 轉 撥 至 其 一 般 儲 備 以 供 派 發 。 

 
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特 殊 資 本 儲 備 之 限 額  於 扣 減 相 

關 資 產 之 回 收 及 撥 備 回 撥 額 而 減 少 916,109 港 元 後 ， 其 淨 額 為 

1,957,608,157 港 元 ， 而 計 入 特 殊 資 本 儲 備 之 金 額 則 為 3,344,694 港 

元 。 

 
28.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之 入 息 稅 項 

 
(a)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之 當 期 稅 項 包 括 ：  

 

 集 團 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 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
本 年 度 香 港 利 得 稅 撥 備  -   139,933 
海 外 稅 項 22  5 
已 支 付 之 暫 繳 利 得 稅  -   (8,883)
租 賃 合 夥 企 業 之 保 障 性 評 稅 撥 備 
  ( 附 註 6(a)) 12,000  -  
 12,022  131,0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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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.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之 入 息 稅 項 (續) 

 
 (b) 已 確 認 的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及 負 債 ： 

 

年 內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遞 延 稅 項 (資 產) / 負 債 的 組 成 部 份 及 其 變 

動 包 括 ：  

 

遞 延 稅 項 的 來 源 ： 

超 出 相 

關 會 計 

折 舊 之 

折 舊 

免 稅 額 稅 項 虧 損  總 額

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

    

於 二 ○ ○ 三 年 一 月 一 日 264,435 (137,639)  126,796
於 綜 合 損 益 表 中 扣 除 / ( 計 入 ) 

( 附 註 6(a)) (13,199) (113,597)  (126,796)
於 二 ○ ○ 三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251,236 (251,236)  - 
    
於 綜 合 損 益 表 中 計 入 ( 附 註 6(a)) (12,361) 12,361  - 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238,875 (238,875)  - 
   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 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
確 認 於 資 產 負 債 表 之 遞 延 

稅 項 資 產 淨 值 (108,963)  (112,600)
確 認 於 資 產 負 債 表 之 遞 延 

稅 項 負 債 淨 值 108,963  112,600 

 - 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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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.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之 入 息 稅 項 (續) 

 
 (c) 尚 未 確 認 的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： 

 

本 集 團 並 未 就 以 下 項 目 確 認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：  

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
稅 項 虧 損 之 未 來 利 益  899,873  954,093 
廢 棄 存 貨 撥 備  35  35 
呆 壞 賬 撥 備 426  -  
 900,334  954,1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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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 附 屬 公 司 詳 情  

 
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本 公 司 有 下 列 附 屬 公 司 ：  

 

   

普 通 股 持 有  

百 分 比 

公 司 名 稱   

註 冊 成 立 ／ 經 營

地 方 主 要 業 務  

已 發 行 及

全 數 繳 足 股 本 直 接 間 接 

      

Apex Victory 
Limited 

 英 屬 處 女

群 島

節 目 特 許 權  500 股 每 股 面 值

1 美 元 普 通 股

100  -  

      
 香 港 投 資 控 股  100 股 每 股 面 值

1 港 元 普 通 股

100 -  Cable Network 
Communications 
Limited 

   2 股 每 股 面 值

 1 港 元 無 投 票 權

遞 延 股

-  -  

      
香 港 有 線 電 視 

企 業 有 限 公 司 

 

 香 港 廣 告 時 段 、 

節 目 特 許 權 及 

頻 道 轉 播 服 務 

 2 股 每 股 面 值

 1 港 元 普 通 股

-  100 

      
香 港 有 線 電 視  

有 限 公 司  

 香 港  收 費 電 視 

服 務 

 750,000,000 股 每

股 面 值 1 港 元

普 通 股

- 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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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 附 屬 公 司 詳 情 (續)  

 

   

普 通 股 持 有  

百 分 比 

公 司 名 稱   

註 冊 成 立 ／ 經 營

地 方 主 要 業 務  

已 發 行 及

全 數 繳 足 股 本 直 接 間 接 

      

i-CABLE Cineplex 
Limited  

 香 港 暫 無 營 業  10,000,000 股 每 股

面 值 1 港 元

普 通 股

-  100 

      
i-CABLE China 

Limited 
 英 屬 處 女

群 島

暫 無 營 業  500 股 每 股 面 值

1 美 元 普 通 股

-  100  

      
i-CABLE 

Enterprises 
Limited  

 英 屬 處 女

群 島

投 資 控 股  500 股 每 股 面 值

1 美 元 普 通 股

100 -  

      
 香 港  100 股 每 股 面 值

1 港 元 普 通 股

-  100 有 線 寬 頻 網 絡 

有 限 公 司  

 

網 絡 營 運 服 務 

 2 股 每 股 面 值

 1 港 元 無 投 票 權

遞 延 股

-  -  

      
有 線 衛 星 電 視 

有 限 公 司 

 香 港 非 本 地 電 視 服 務 

及 節 目 特 許 權 

 2 股 每 股 面 值

 1 港 元 普 通 股

- 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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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 附 屬 公 司 詳 情 (續)  

 

   

普 通 股 持 有  

百 分 比 

公 司 名 稱   

註 冊 成 立 ／ 經 營

地 方 主 要 業 務  

已 發 行 及

全 數 繳 足 股 本 直 接 間 接 

      
i-CABLE WebServe 

Limited   
 香 港 互 聯 網 及 多 媒 體 

服 務 

 2 股 每 股 面 值

 1 港 元 普 通 股

-  100 

      
i-CABLE Ventures 

Limited 
 英 屬 處 女

群 島

投 資 控 股  500 股 每 股 面 值

1 美 元 普 通 股

100 -  

      
Kreuger Assets 

Limited 
 英 屬 處 女

群 島

投 資 控 股  500 股 每 股 面 值

1 美 元 普 通 股

-  100 

      
Maspon Company 

Limited 
 香 港 投 資 控 股  100 股 每 股 面 值

1 港 元 普 通 股

-  100 

    2 股 每 股 面 值

 1 港 元 無 投 票 權

遞 延 股

-  -  

     
Moscan Assets 

Limited 
 英 屬 處 女

群 島

投 資 控 股  500 股 每 股 面 值

1 美 元 普 通 股

-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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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 附 屬 公 司 詳 情 (續)  

 

   

普 通 股 持 有  

百 分 比 

公 司 名 稱   

註 冊 成 立 ／ 經 營

地 方 主 要 業 務  

已 發 行 及

全 數 繳 足 股 本 直 接 間 接 

     

新 影 視 電 影 國 

際 有 限 公 司  

 香 港 廣 告 時 段  2 股 每 股 面 值

10 港 元 普 通 股

- 100 

     
麗 的 呼 聲 工 程  

有 限 公 司  

 香 港  100 股 每 股 面 值

1 港 元 普 通 股

- 100 

  

系 統 安 裝 及 

運 作 

 2 股 每 股 面 值

 1 港 元 無 投 票 權

遞 延 股

- -  

     
 香 港 電 視 電 纜 轉 播 

服 務 

 100 股 每 股 面 值

0.50 英 鎊 普 通 股

- 100 麗 的 呼 聲 ( 香 港 ) 

有 限 公 司  

   40,000 股 每 股 面

值 0.50 英 鎊 無 投

票 權 遞 延 股

- -  

     
麗 的 衛 星 服 務  

有 限 公 司  

 香 港 衛 星 電 視 系 統  1,000 股 每 股 面 值

10 港 元

普 通 股

-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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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 附 屬 公 司 詳 情 (續)  

 

   

普 通 股 持 有  

百 分 比 

公 司 名 稱   

註 冊 成 立 ／ 經 營

地 方 主 要 業 務  

已 發 行 及

全 數 繳 足 股 本 直 接 間 接 

     
Riddlewood 

Company Limited 
 香 港 投 資 控 股  2 股 每 股 面 值

 1 港 元 普 通 股

- 100 

     
*廣 州 市 寬 訊 技 
術 服 務 有 限 公 
司  

 中 華 人 民

共 和 國

技 術 服 務  1,000,000 港 元 - 100 

     
*廣 州 棟 樑 材 影 
視 技 術 諮 詢 有 
限 公 司 

 中 華 人 民

共 和 國

影 視 技 術 的 市 場 

調 查 及 諮 詢 服 務 

 1,000,000 港 元 -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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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 附 屬 公 司 詳 情 (續)  

 
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本 集 團 透 過 附 屬 公 司 間 接 持 有 之 合 夥 項 目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

合 夥 項 目 名 稱  

註 冊 成 立 

所 依 據 之 法 律 主 要 業 務 權 益 百 分 比 

   

The Cable Leasing Partnership 香 港 暫 無 營 業 100 
   
The Network Leasing Partnership 香 港 暫 無 營 業 100 
   

 

* 該 公 司 的 賬 項 並 非 由 畢 馬 威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審 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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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. 承 擔  

 
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未 在 賬 項 內 提 撥 準 備 之 承 擔 如 

下 ：  

 

  集 團 公 司  

  二○○四年 二○○三年 二○○四年  二○○三年 

 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 

資 本 承 擔     
- 已 批 准 及 訂 約  17,366 78,240 -   -  
- 已 批 准 但 未 訂 約  61,313 154,487 -   -  
  78,679 232,727 -   -  
     
節 目 及 其 他 承 擔     
- 已 批 准 及 訂 約  695,255 217,294 -   -  
- 已 批 准 但 未 訂 約  80,835 25,652 -   -  
  776,090 242,946 -   -  
     

經 營 租 賃 承 擔     

- 一 年 內   25,810 31,982 -   -  
- 於 一 年 後 而 在 五 

年 內   32,126 46,235 -   -  
- 五 年 後   60,608 - -   -  
  118,544 78,217 -   -  
      
  973,313 553,890 -   -  
      

 
(a)  經 營 租 賃 承 擔  

 

本 集 團 以 經 營 租 賃 租 用 部 分 物 業 作 辦 公 室 、 停 車 場 、 倉 庫 、 地 

區 中 心 、 零 售 店 舖 、 遙 距 攝 像 用 地 、 微 波 多 點 傳 送 系 統 收 發 站 

及 中 樞 用 地 。 租 賃 條 款 各 不 相 同 ， 一 般 每 月 更 新 ， 或 最 初 為 期 

三 至 十 五 年 不 等 ， 並 且 有 權 選 擇 在 到 期 日 後 續 期 ， 屆 時 所 有 條 

款 均 可 重 新 商 定 。 租 賃 付 款 額 通 常 每 二 至 三 年 調 整 一 次 ， 以 反 

映 市 場 租 金 。 各 項 經 營 租 賃 均 不 包 含 或 有 租 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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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. 承 擔 (續)  

 
(a)  經 營 租 賃 承 擔 (續)  

 

本 集 團 以 經 營 租 賃 把 部 分 租 用 物 業 轉 租 。 轉 租 條 款 各 不 相 同 ， 

一 般 每 月 更 新 ， 或 最 初 為 期 三 年 ， 並 且 有 權 選 擇 在 到 期 日 後 續 

期 ， 屆 時 所 有 條 款 均 可 重 新 商 定 。  

 

本 集 團 以 經 營 租 賃 把 有 線 調 制 解 調 器 及 解 碼 器 租 予 客 戶 。 此 等 

經 營 租 賃 每 月 更 新 ， 並 不 包 含 或 有 租 金 。 

 
(b)  日 後 經 營 租 賃 收 入 

 

(i)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根 據 不 可 解 除 的 經 營 租 

賃 ， 本 集 團 在 日 後 應 收 的 最 低 轉 租 付 款 額 合 共 4,210,000 港 

元 ﹙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6,037,000 港 元 ﹚ 。 

 

(ii) 根 據 不 可 解 除 的 經 營 租 賃，在 日 後 應 收 有 關 有 線 調 制 解 調 

器 及 解 碼 器 的 最 低 租 賃 付 款 額 總 數 如 下： 

 

  集 團 公 司  

  二○○四年 二○○三年 二○○四年  二○○三年

 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

     

一 年 內   9,377 6,735 -   - 
     

(c)  其 他 承 擔 

 

為 對 二 ○ ○ 五 年 度 作 實 的 外 幣 商 業 交 易 作 對 沖 ， 本 集 團 於 年 內 

與 一 財 務 機 構 訂 下 一 外 匯 期 貨 合 約 。 就 此 ， 集 團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

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持 有 一 份 未 完 成 的 期 貨 合 約 ， 可 以 購 買 與 名 義 

本 金 額 101,000,000 港 元 同 等 價 值 之 外 幣 。 

 
31. 或 然 負 債  

 

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本 集 團 有 下 列 各 項 或 然 負 債 ：  

 

(i) 本 公 司 承 諾 向 若 干 附 屬 公 司 提 供 財 政 支 援 ， 使 此 等 公 司 能 

以 持 續 經 營 方 式 繼 續 運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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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 或 然 負 債 (續)  

 

(ii) 本 集 團 為 多 家 附 屬 公 司 就 有 關 銀 行 透 支 和 信 貸 擔 保 提 供 為 

數 662,000,000 港 元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185,000,000 港 元 ） 之 承 

擔 ， 其 形 式 包 括 擔 保 、 賠 償 保 證 及 知 情 函 。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

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該 等 附 屬 公 司 已 動 用 擔 保 金 額 中 之 

546,000,000 港 元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55,000,000 港 元 ） 。  

 

(iii) 如 上 文 附 註 6(a) 所 述 ， 本 集 團 目 前 正 就 旗 下 的 “The Cable 
Leasing Partnership” 及 “The Network Leasing Partnership” (「 合 夥 企 

業 」) 所 涉 及 的 以 往 年 度 稅 務 事 項 與 稅 務 局 作 出 商 討 。 管 理 

層 認 為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本 集 團 就 保 障 性 利 

得 稅 評 稅 所 需 承 擔 的 稅 項 的 稅 務 風 險 最 高 為 106,000,000 港 

元 ， 九 龍 倉 通 訊 有 限 公 司 將 會 就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十 一 月 一 日 

本 集 團 首 次 招 股 前 產 生 為 數 64,000,000 港 元 的 負 債 作 出 承 擔 

保 證 ， 因 此 ， 本 集 團 可 能 需 承 擔 的 稅 項 估 計 將 為 42,000,000 

港 元 。 在 扣 除 本 集 團 在 二 ○ ○ 四 年 內 作 出 為 數 12,000,000 港 

元 的 撥 備 後 ， 進 一 步 的 稅 務 負 債 的 最 高 數 額 估 計 將 為 

30,000,000 港 元 。 
  

32. 連 繫 人 士 之 間 的 交 易  

 

本 集 團 與 連 繫 人 士 於 截 至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年 度 內 

曾 進 行 下 列 重 大 交 易 ：  

 二 ○ ○ 四 年  二 ○ ○ 三 年

 千 港 元  千 港 元 

    

九 龍 倉 集 團 持 有 之 可 換 股 債 券 之 

利 息 費 用（ 附 註 (i)）  -   10,767 
土 地 及 樓 宇 之 應 付 租 金 及 相 關 管 

理 費（ 附 註 (ii)）  35,413  38,360 
土 地 及 樓 宇 之 應 收 租 金  

（ 附 註 (iii)）  (4,467)  (4,455)
網 絡 維 修 保 養 服 務 費 （ 附 註 (iv)）  (21,191)  (21,344)
管 理 費 （ 附 註 (v)） 11,634  11,634 
電 腦 服 務 （ 附 註 (vi)） 14,049  14,158 
租 用 專 線 及 公 共 非 獨 家 電 訊 服 務 

(「 PNETS 」) 及 國 際 頻 寬 接 駁 費 

用 （ 附 註 (vii) ）  24,771  24,496 
項 目 管 理 費 （ 附 註 (viii)）  (6,512)  (7,135)
互 聯 網 協 定 接 駁 點 批 發 服 務 費

（ 附 註 (ix)） (1,417)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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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 連 繫 人 士 之 間 的 交 易 (續) 

 

附 註 ：  

 

(i) 該 款 項 為 九 龍 倉 集 團 持 有 的 可 換 股 債 券 於 二 ○ ○ 三 年 十 一 

月 二 十 三 日 債 券 到 期 前 之 利 息 費 用。 

 

(ii) 該 款 項 為 就 辦 公 室 、 停 車 場 、 倉 庫 、 地 區 中 心 、 零 售 店 舖 

及 中 樞 用 地 而 向 一 同 母 系 附 屬 公 司 支 付 之 租 金 及 相 關 管 理 

費 。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有 關 租 賃 之 按 金 總 值 

為 7,511,000 港 元 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7,513,000 港 元 ） 。  

 

(iii) 該 款 項 為 就 辦 公 用 地 而 向 一 同 母 系 附 屬 公 司 收 取 之 租 金 。  

 

(iv) 該 款 項 為 就 管 道 、 電 纜 及 配 套 設 備 之 營 運 、 維 修 及 保 養 而 

向 一 同 母 系 附 屬 公 司 收 取 之 服 務 費 。  

 

(v) 該 款 項 為 一 同 母 系 附 屬 公 司 因 本 集 團 而 產 生 並 向 本 集 團 收 

取 之 費 用 。  

 

(vi) 該 款 項 為 就 一 同 母 系 附 屬 公 司 所 提 供 之 電 腦 系 統 維 修 及 顧 

問 服 務 而 支 付 之 服 務 費 。  

 

(vii) 該 款 項 為 就 租 用 數 據 線 向 一 同 母 系 附 屬 公 司 支 付 之 服 務 費 

及 所 產 生 之 PNETS 及 國 際 頻 寬 接 駁 費 用 。  

 

(viii) 該 款 項 為 就 提 供 項 目 管 理 服 務 而 向 一 同 母 系 附 屬 公 司 收 取 

之 費 用 。  

 

(ix) 該 款 項 為 就 互 聯 網 協 定 接 駁 點 批 發 服 務 而 向 一 同 母 系 附 屬 

公 司 收 取 之 服 務 費 。 

 

附 註 12 中 物 業 、 廠 房 及 設 備 的 成 本 增 加 額 包 括 本 集 團 一 同 母 系 

附 屬 公 司 於 年 內 代 為 興 建 項 目 而 收 取 的 費 用 ， 總 值 為 732,000 港 

元（ 二 ○ ○ 三 年 ： 920,000 港 元 ）。   

 

直 接 控 股 公 司 已 就 一 九 九 九 年 十 一 月 一 日 前 產 生 之 若 干 訴 訟 、 

稅 項 及 費 用 簽 發 賠 償 保 證 契 據 。 本 集 團 將 無 須 為 上 述 賠 償 保 證 

支 付 任 何 費 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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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. 結 算 日 後 事 項 

 

董 事 於 結 算 日 後 建 議 派 發 末 期 股 息 。 詳 情 已 於 附 註 10 中 披 露 。 

 
34. 最 新 頒 布 之 會 計 準 則 

 

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已 頒 布 多 項 最 新 及 經 修 訂 之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

及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(「 新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」) ， 該 等 新 財 務 報 告 

準 則 適 用 於 二 ○ ○ 五 年 一 月 一 日 當 日 或 之 後 開 始 的 會 計 期 間 。 

 

本 集 團 於 截 至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年 度 的 賬 項 並 沒 有 

提 早 採 用 此 等 新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。 本 集 團 已 開 始 就 此 等 新 香 

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對 集 團 之 影 響 作 出 評 估 ， 惟 現 時 仍 未 能 確 定 此 

等 新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會 否 對 集 團 之 營 運 及 財 務 狀 況 造 成 重 大 

影 響 。 

 

本 集 團 會 繼 續 評 估 此 等 新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之 影 響 ， 或 會 由 於 

作 出 有 關 的 評 估 而 辨 識 出 重 大 變 更 。 

 
35. 最 終 控 股 公 司 

 

本 公 司 董 事 局 認 為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最 終 控 股 公 

司 乃 在 香 港 註 冊 成 立 之 九 龍 倉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。 
 
36. 賬 項 通 過  

 
賬 項 於 二 ○ ○ 五 年 三 月 三 日 經 董 事 通 過 及 獲 授 權 公 布 。 

 

 

 


